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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合并公告

经广州寰坤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控股股东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决定，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前注册资本为

2307395829元人民币）拟吸收合并广州寰坤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前注册资本为25000000元人民币）。

吸收合并完成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存续，广州寰坤

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各方债权

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继。相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到期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公司无法以其现有流动资金完成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未能清偿部

分，依法由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20-82085380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C-211房

广州寰坤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8-079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冻结数量（股） 冻结日期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1,236,109,978 2018年7月4日 2021年7月3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98.08%

10,231,211 2018年6月28日 2021年6月27日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

院

0.81%

14,000,000 2018年6月21日 2021年6月20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

1.11%

合计 1,260,341,189 - - - 100%

2、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2,016,776 2018年7月18日 36个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

0.16%

3、股份冻结原因

侯建芳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236,109,978股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司法冻结，系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宏

信” ）通过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侯建芳先生为该

笔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目前贷款余额为9,936万元。 2018年6月公司

未按时支付当期本金及利息1,105万元，远东宏信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侯建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目前公司正与远东宏信

协商解决该事项。

4、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侯建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60,341,19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0.20%， 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为1,260,341,18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0%；被轮候冻结股份为2,016,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

二、其他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和侯建芳先生尚未收到有关部门就上述事项对

其资产进行查封、 冻结的书面通知， 公司和侯建芳先生将就以上事项进行查

证、核实，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与控股股东侯建芳先生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

股股东均保持独立，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暂未对

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督促公司

积极协商解决该事项。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18-069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7月20日，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2018年第七

期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融资券” )的发行。 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20亿元，

期限为270天，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年利率为3.95%。

本期融资券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通过簿记建档、集

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归还到期债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公告。

本期融资券的发行根据公司于2018年5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

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DFI15号)实施。 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司自2018年5

月24日起2年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永续票据。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997

证券简称：贵阳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24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8年7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

优先股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申

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

2018-050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0日接到公司

大股东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明控股” ）函告，获悉北明控股所持公司

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

限公司

否 300

2018年7月20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0% 补充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北明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总计为250,152,8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5.13％，其中：本次补充质押的股份数为3,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8％；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17,665,600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47.0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12％。

3、股东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北明控股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

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4日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证券代码：

300473

公告编号：

2018-061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26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56,470.66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

564.7066万张，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德尔转债” ，

债券代码为“123011”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2,397,245张，即239,724,500元，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42.45%。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249,820张，即324,982,000元，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57.55%。 本次网上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8年7月20日（T+2

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

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数量（张）：2,821,74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2,174,7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428,07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42,807,300.00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

的可转债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向原股东

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 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1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428,074张，包销金额为42,807,400元，包

销比例为7.58%。

2018年7月24日（T+4日），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

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

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新闸路1508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中路789号8楼

电话：021-325862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8-053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8年7月19日、20日、23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核查，并对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收购方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函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2018年1月1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道诚力公司” ）与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义嘉华” ）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 郑渝力、道诚力公司拟分别向宏义嘉

华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88,697,444股、34,008,612股股份，合计122,706,

05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6.64%。 同时，公司股东李勤与宏义嘉华亦签署了

《股份收购协议》，李勤拟向宏义嘉华协议转让36,870,810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5.00%。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郑渝力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不再是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宏义嘉华受让郑渝力、道诚力公司和李勤的股份后，将持有

本公司219,019,28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70%，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峙宏。

公司已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6月7日、6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了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7）、《关于签订 〈股份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9）、《关于签订 〈股份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1）。

2018年7月23日，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宏义嘉华分别就公司函询出具了

《回复函》，就本次股份收购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1）根据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出具的《回复函》，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对

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深交所已经就对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出

具了合规性书面确认文件，相关诉讼及股份质押均已经解除，根据《〈股份收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第二期股份转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满足。 郑渝力

及道诚力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份转让的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2）根据宏义嘉华出具的《回复函》，宏义嘉华就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说

明如下：“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就我公司与郑渝力及道诚

力公司之间股份转让事项出具确认意见书， 我公司与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根

据《〈股份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就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事宜正在

重新签署共管协议并确定共管账户， 我公司将于共管协议签署后支付第二期

股份转让价款。股份过户手续将于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后办理。截至本说

明出具之日， 李勤拟转让给我公司的股份因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处于权利限制

的状态，尚待其解除权利限制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股份转让确认申请” 。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股权收购各方已签署了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但依然

存在因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导致交易各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

务的风险，因此，本次股权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对2018年

1-6月的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变动幅度为-30%至20%，变动区间为1,020.92万元至1,750.14万元。 截至

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郑渝力及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成都市路桥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复说明。

2、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对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问询

函的回复说明。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249

证券简称：依米康 公告编号：

2018-059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7月23日，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18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7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4日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春光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９９８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春光科技”，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６５７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

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８．４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３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１

，

４９９

，

７４４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９６

，

８８５

，

２７４．２４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００

，

２５６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

，

８５０

，

７２５．７６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

２

，

３４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３４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

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

申购款。 另有

１７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

量

４

，

４７８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８２

，

６６３．８８

元。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

，

３９５

，

５２２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４４

，

２２１

，

３３６．１２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４

，

４７８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８２

，

６６３．８８

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

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股数

（

股

）

１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

公司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

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２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

展有限公司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

展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３

朱云先 朱云先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４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５

陈犟 陈犟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６

霍山应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霍山应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７

霍山衡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霍山衡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８

延金芬 延金芬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５８３３．３５ １

９

延颖 延颖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５８３３．３５ １

１０

梁朝晖 梁朝晖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１

金海兵 金海兵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２

高峰 高峰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３

李艳 李艳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４

王晋明 王晋明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５

李娜 李娜

１８４ ３３９６．６４ － １８４

１６

郑雯雯 郑雯雯

１８４ ３３９６．６４ － １８４

１７

郑丽琼 郑丽琼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合计

５，１０８ ９４，２９３．６８ １１，６６６．７０ ４，４７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４

，

７３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９３３

，

３８９．６４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４％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０２４

、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２１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19.8090�

20.7210�

31.3978�

14.6026�

11.1305�

14.4596�

11.0483�

13.9944�

9.5963�

5.7491�

10.0000�

9.9971�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8-079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冻结数量（股） 冻结日期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1,236,109,978 2018年7月4日 2021年7月3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98.08%

10,231,211 2018年6月28日 2021年6月27日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

院

0.81%

14,000,000 2018年6月21日 2021年6月20日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

1.11%

合计 1,260,341,189 - - - 100%

2、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2,016,776 2018年7月18日 36个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

0.16%

3、股份冻结原因

侯建芳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236,109,978股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司法冻结，系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宏

信” ）通过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侯建芳先生为该

笔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目前贷款余额为9,936万元。 2018年6月公司

未按时支付当期本金及利息1,105万元，远东宏信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侯建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目前公司正与远东宏信

协商解决该事项。

4、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侯建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60,341,19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0.20%， 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为1,260,341,18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0%；被轮候冻结股份为2,016,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

二、其他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和侯建芳先生尚未收到有关部门就上述事项对

其资产进行查封、 冻结的书面通知， 公司和侯建芳先生将就以上事项进行查

证、核实，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与控股股东侯建芳先生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

股股东均保持独立，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暂未对

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督促公司

积极协商解决该事项。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

2018-050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0日接到公司

大股东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明控股” ）函告，获悉北明控股所持公司

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

限公司

否 300

2018年7月20

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0% 补充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北明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总计为250,152,8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15.13％，其中：本次补充质押的股份数为3,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8％；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17,665,600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47.0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12％。

3、股东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北明控股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

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4日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证券代码：

300473

公告编号：

2018-061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26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56,470.66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

564.7066万张，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德尔转债” ，

债券代码为“123011”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2,397,245张，即239,724,500元，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42.45%。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249,820张，即324,982,000元，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57.55%。 本次网上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18年7月20日（T+2

日）完成。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

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数量（张）：2,821,74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2,174,7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428,07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42,807,300.00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 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

的可转债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向原股东

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 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1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428,074张，包销金额为42,807,400元，包

销比例为7.58%。

2018年7月24日（T+4日），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

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

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新闸路1508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中路789号8楼

电话：021-325862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8-053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8年7月19日、20日、23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核查，并对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收购方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函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2018年1月1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道诚力公司” ）与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义嘉华” ）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 郑渝力、道诚力公司拟分别向宏义嘉

华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88,697,444股、34,008,612股股份，合计122,706,

05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6.64%。 同时，公司股东李勤与宏义嘉华亦签署了

《股份收购协议》，李勤拟向宏义嘉华协议转让36,870,810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5.00%。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郑渝力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不再是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宏义嘉华受让郑渝力、道诚力公司和李勤的股份后，将持有

本公司219,019,28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70%，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峙宏。

公司已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6月7日、6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了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7）、《关于签订 〈股份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9）、《关于签订 〈股份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1）。

2018年7月23日，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宏义嘉华分别就公司函询出具了

《回复函》，就本次股份收购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1）根据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出具的《回复函》，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对

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深交所已经就对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出

具了合规性书面确认文件，相关诉讼及股份质押均已经解除，根据《〈股份收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第二期股份转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满足。 郑渝力

及道诚力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份转让的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2）根据宏义嘉华出具的《回复函》，宏义嘉华就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说

明如下：“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就我公司与郑渝力及道诚

力公司之间股份转让事项出具确认意见书， 我公司与郑渝力及道诚力公司根

据《〈股份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就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事宜正在

重新签署共管协议并确定共管账户， 我公司将于共管协议签署后支付第二期

股份转让价款。股份过户手续将于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后办理。截至本说

明出具之日， 李勤拟转让给我公司的股份因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处于权利限制

的状态，尚待其解除权利限制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股份转让确认申请” 。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股权收购各方已签署了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但依然

存在因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导致交易各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

务的风险，因此，本次股权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了《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对2018年

1-6月的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变动幅度为-30%至20%，变动区间为1,020.92万元至1,750.14万元。 截至

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郑渝力及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成都市路桥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复说明。

2、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对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问询

函的回复说明。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249

证券简称：依米康 公告编号：

2018-059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7月23日，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18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7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4日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春光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９９８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春光科技”，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６５７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

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８．４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３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１

，

４９９

，

７４４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９６

，

８８５

，

２７４．２４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００

，

２５６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

，

８５０

，

７２５．７６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

２

，

３４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３４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

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

申购款。 另有

１７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

量

４

，

４７８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８２

，

６６３．８８

元。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２

，

３９５

，

５２２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４４

，

２２１

，

３３６．１２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４

，

４７８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８２

，

６６３．８８

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

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股数

（

股

）

１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

公司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

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２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

展有限公司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

展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３

朱云先 朱云先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４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５

陈犟 陈犟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６

霍山应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霍山应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７

霍山衡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霍山衡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８

延金芬 延金芬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５８３３．３５ １

９

延颖 延颖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５８３３．３５ １

１０

梁朝晖 梁朝晖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１

金海兵 金海兵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２

高峰 高峰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３

李艳 李艳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４

王晋明 王晋明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１５

李娜 李娜

１８４ ３３９６．６４ － １８４

１６

郑雯雯 郑雯雯

１８４ ３３９６．６４ － １８４

１７

郑丽琼 郑丽琼

３１６ ５８３３．３６ － ３１６

合计

５，１０８ ９４，２９３．６８ １１，６６６．７０ ４，４７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４

，

７３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９３３

，

３８９．６４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４％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０２４

、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２１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本次公告(2018-13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7月2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7

月24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宏信证券

武汉临江大道、襄阳永安南路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批准（批准文号：鄂证监许可【2018】5号），

我公司将撤销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临江大道、襄阳永安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

“宏信证券武汉临江大道、襄阳永安南路营业部” ），届时武汉临江大道营业部位于武汉市

武昌区临江大道96号万达中心写字楼12层01、12单元的营业场所及襄阳永安南路营业部

位于襄阳市襄州区永安南路民发世界城三期17＃楼一楼的经营场所将予以关闭并停止营

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宏信证券武汉临江大道、襄阳永安南路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宏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武汉江汉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宏信证券武汉江汉路营业部” ）。整体平移完成

后，您将直接转变为宏信证券武汉江汉路营业部客户，由该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整体

平移后，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不变，您原先使用的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交

易软件等保持不变，除本公告另有提示的交易品种外，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

影响。

二、如果您不同意转移，请于2018年7月31日前，由您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

沪、深证券账户卡至宏信证券武汉临江大道、襄阳永安南路营业部，办理销户及撤指定、转

托管等手续。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指定、转托管手续的客户，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整体平移至

宏信证券武汉江汉路营业部，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该营业部办理相关业务。

三、如您对营业部撤销及客户平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一）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客服热线：4008366366。

（二）宏信证券武汉临江大道营业部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96号万达中心写字

楼12层01、12单元；咨询电话：027-88080821。

（三） 宏信证券襄阳永安南路营业部地址： 襄阳市襄州区永安南路民发世界城三期

17＃楼一楼；咨询电话：0710-2865160。

（四）宏信证券武汉江汉路营业部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250号船舶国际广场一

层 ；咨询电话：027-82880359。

感谢您对我公司及下属营业部的支持与厚爱，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

000957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编号：

2018-031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8年6月8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92,903,9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

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7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7月3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7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7月31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44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613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 08*****823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7月19日至登记日：2018年7月30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东路261号

咨询联系人：赵磊、马红磊

资询电话：0635-8322765

传真电话：0635-8328905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4日


